


云南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关于转发《气候资源评价  气候生态环境》等12项气象行业标准
发布文件的通知
各州、市气象局，各直属单位，各内设机构：
近日，中国气象局下发了《关于批准发布〈气候资源评价  气候生态环境〉等12项气象行业标准的通告》（气发〔2022〕9号）。本次发布的12项行业标准，包含11项新发布标准和1项修订发布标准，内容涉及气候与气候变化、气象业务综合数据管理、气象仪器及设施、风能资源测量资料管理、防雷检测资质管理、空气质量预报等气象技术、服务、管理领域，这些标准将于202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现将中国气象局通告转发各单位，相关标准的电子文本可到中国气象标准化网查阅。各州、市气象局和省气象局各直属单位应认真落实标准实施主体责任，做好标准的学习宣传及应用工作，并在标准正式实施后及时修订更新本单位《执行标准清单》，各州、市气象局应督导所辖县（区、市）气象局和气象台等业务、服务单位制定本单位的《执行标准清单》；各单位应将《执行标准清单》纳入单位信息公开范畴，并依据标准开展工作。应急与减灾处、观测与网络处、科技与预报处、政策法规处等主管职能处室分别抓好相关标准的应用情况反馈和实施监督检查等工作。
附件：中国气象局关于批准发布《气候资源评价  气候生态
环境》等12项气象行业标准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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